
川卫办医政便函〔2025〕2号

关于开展门（急）诊诊疗信息数据报告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科学城卫生健康委，国家委在川医疗机

构，委直属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门（急）诊医疗服务管理，保障医疗质量和医

疗安全，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关于开展门（急）诊诊疗

信息数据报告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医政医疗便函〔2024〕197

号）要求，现就开展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报告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一、报告范围

开展门（急）诊患者诊疗的二级及以上医院。

二、报告途径和方式

（一）各医院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门（急）诊诊疗

信息页质量管理规定》等有关要求，书写门（急）诊病历，填写

门（急）诊诊疗信息页，并按照《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采

集质量与接口规范》将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自 2025年

4 月 1 日起上传至国家医院质量监测系统（以下简称 HQMS 系

统）。4月 30日前完成 2025年 1月至 3月数据补报后，每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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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完成上一个月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上传工作（附件 1）。

（二）请各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梳理辖区内需上报门

（急）诊诊疗信息数据报告的二级及以上医院名单，填写医院信

息汇总表（附件 2），于 2025年 3月 1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委

直属医疗机构有关信息直接报送至邮箱）。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处

将所有医院信息统一上传至 HQMS系统。

（三）请各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 1名同志负责门

（急）诊诊疗信息数据报告工作，于 2025年 1月 21日前将信息

表（附件 3）反馈我处。我处将统一开设市级管理员账号用于日

常管理。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数据报告工作。门（急）诊诊疗是医疗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 90%以上，利用信息化手

段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保存、分析、反馈，对提升门（急）诊

诊疗质量水平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院

要高度重视数据报告工作，所有开展门（急）诊患者诊疗的二级

及以上医院，要明确管理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告工作，开

展数据质控，及时、准确、完整报送相关数据信息。

（二）强化数据报告工作指导。各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要依托有关专业质控中心等，加强宣贯培训和实时答疑，指导

辖区医院按数据采集质量与接口规范要求，开展门（急）诊诊疗

信息数据报告，保障数据报告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

省门诊、急诊、病案管理质控中心将联合对门（急）诊诊疗信息

数据质控要点、工作机制和规范上报流程联合开展专项培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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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据上报操作指南，培训时间另行通知。

（三）加强监测数据应用。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加强门

（急）诊诊疗上报数据的监测分析，为医疗机构校验、医院评审

评价工作、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监测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等工

作提供信息化支撑。

联系人：李科，联系电话：028—86135710

联系邮箱：scsylzl@163.com

附件：1.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报告流程

2.医院信息汇总表

3.门（急）诊疗信息数据报告市级联络员名单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1月 15日



— 4 —

附件 1

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报告流程

一、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管理员账号

（一）省级管理员账号

省级管理员账号 1个，可统筹管理本省门（急）诊诊疗信息

页数据上报情况，设立市（州）管理员账号。

（二）市（州）管理员账号

各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 1名同志负责门（急）诊

诊疗信息数据报告工作，并报送指定邮箱。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处

将在 HQMS系统中，设立市（州）管理员账号，市（州）管理

员账号可查看、管理本辖区二级以上医院数据上报情况。

二、各二级及以上医院账号

各市（州）梳理辖区内须上报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二

级及以上医院名单及数据上报负责人信息，报送指定邮箱。省卫

生健康委医政处统一上传至 HQMS 系统内，由系统分配账号并

将账号信息发送给各医院上报数据负责人邮箱和手机号码。

三、具体上报流程

各 有 关 医 院 数 据 管 理 员 登 录 HQMS 系 统

（http://www.hqms.org.cn），下载《常用临床医学名词》《疾病分

类代码国家临床版 2.0》《手术操作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 3.0》《门

（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采集质量与接口规范》等技术资料，根

据技术资料要求整理匹配本院门（急）诊诊疗信息页数据，做好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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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医院信息汇总表

序

号

市

（州

）

医疗机

构

名称

组织机

构代码

统一社

会

信用代

码

医疗机

构执业

许可证

登记号

医疗

机构

类型

（中

医或

西医）

医疗机

构类别

（填写

代码或

名称）

医疗机

构级别

（三级、

二级）

医疗

机构

等次

（甲

等、乙

等、未

定等）

医疗

机构

数据

管理

员姓

名

医疗机构

数据管理

员手机号

码

医疗机

构数据

管理员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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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门（急）诊疗信息数据报告市级联络员名单
市（州）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手机号码 邮箱


